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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大常委会将物权法草案全文向社会公布，征求各界群众

意见。这是继宪法、合同法、婚姻法等之后，我国第12部向

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物权法是各国民法典的基

石，对明确产权关系、保护财产权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报记者采访了民法专家江平教授，围绕物权法（草案）中

有关焦点、热点问题进行解析。本版将继续关注物权法的讨

论。 现在有人就提出这个问题：有没有必要特别区分国家所

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如果财产权利完全平等，就不必

再做这些特别区分；现在既然要区分，那就说明财产权利不

平等。 记者：物权法起草过程中，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江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不动产登记的制度

。这点上，德国跟法国、日本不太一样。德国采取登记生效

制度，不登记不发生效力，登记了谁就是谁的，很绝对。法

国、日本则采取登记对抗，不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我

们现在采取德国模式，即登记生效，但我们的登记生效又不

绝对。房屋现在是绝对登记生效。土地使用权则很复杂。建

设用地的使用权要登记，开发商的土地使用权不登记就没有

效力。可我们还有其他类别的土地使用权，最大宗的是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就不是以登记为准，而是

从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的合同订立的时候，承包经营权就生

效了。宅基地也并不是完全靠登记。所以中国的登记制度是

很复杂的，大致可以这么说，原则上是采取登记生效制度，



但也有两种例外：一个是登记对抗，不登记不能对抗；一个

是合同生效，合同一旦订立，则权利立即生效。 第二个比较

重要的问题是所有权制度。包括自物权和他物权。自物权是

我对自己的东西享有的权利，这房子是我所有，我当然可以

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他物权是我对别人的东西有使用

权，这个显然主要指土地。应该说所有权是整个物权法的根

基。土地则是所有权中最重要的一项。在我们国家，土地却

被排除在这个范围之外，因为土地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

只有使用权属于个人；所以土地方面是典型的物权和使用权

分离。 记者：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没有解决土地所有权

的问题，是物权法最大的一个悬案？ 江平：某种意义上可以

这么说。 所有权制度的另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是财产权利如

何一体保护。发达国家的所有权都是统一的，不再分国家所

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没这些划分，只有我们的物权法

有这些划分。所以，现在有人就提出这个问题：有没有必要

特别区分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如果财产权利完

全平等，就不必再做这些特别区分；现在既然要区分，那就

说明财产权利不平等。 我前不久出席人民网的嘉宾访谈，有

人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宪法只讲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为什么不提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又涉及一个问题，公

共财产、国家财产、私人财产本来应该平等，要说神圣不可

侵犯，它们应该都神圣不可侵犯，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私人财产也应该神圣不可侵犯。但我们终究还有一个传统观

念，宪法说公共财产、国家财产是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就

不这么说。如何实现财产的平等保护，仍需深入讨论。物权

法起草过程中，这种现象在逐渐弱化，原来国家所有专门一



章，集体所有专门一章，现在这两章作了调整，篇幅减少了

。 但问题并没有消失。讨论中一些委员有不同看法，说我们

的物权法对于国家财产保护力度不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的稿子加了一些条文，比如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该承

担什么什么责任等等，这些主张写进物权法，当然是代表了

一种意见，即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限制要写进民法，要对国有

资产实行特殊保护。但这样麻烦就来了，流失不是一个法律

的概念，在法律上你可以说财产被侵犯了，但说流失就很难

精确界定。如果你说财产流失了，到底什么叫流失？流失的

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故意犯罪，还是因为管理失误，还是因

为不可抗力？这些复杂的问题不搞清楚，只是简单地规定国

有资产流失要承担民事责任，法律上怎么操作啊？不是很好

办的。如果不是抽象地谈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具体应对国有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贪赃枉法，其实并非毫无良策，早就有

公司法在那里管着。公司法规定：高级管理人员因为违法越

权给公司财产造成损害的，必须赔偿。这条规定已经够用，

何劳物权法画蛇添足？ 更有甚者，现在有人主张把国有资产

流失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也写进物权法，让民法规定行政

责任和刑事责任，规定到底罢不罢官、到底判多少年徒刑，

这样做尤属不智。这里有必要强调，物权法是管民法的。民

法有民法的范畴，刑法问题自然有刑法去管。这应该是一个

常识。 同样都是房屋私人所有，但是城市房屋私人所有，跟

农村房屋私人所有，它们的可流转度、可流通性是很不一样

的。农民私人所有的权利受到了限制。这很不合理，但目前

似乎又找不出适当的解决办法。 记者：农民是最大的弱势群

体，对于他们的财产权的保护，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对此有哪些问题和争论？ 江平：这就涉及到物权法的第三个

比较重要的问题，即用益物权（指的是用益物权人在法律规

定的范围内，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

的权利。??编者注）。中国没有土地私人所有，土地属于国

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但真正用益的是私人，是农户或者是开

发商，土地的用益物权因此特别重要。当前在土地的用益物

权上，最主要的问题是此项用益物权允许在多大范围内流转

，或者叫流通。我们始终要记住这样一个观念：任何权利如

果不能流通，它就几乎等于没有价值。喜马拉雅山值多少钱

？如果它不能流通，它就不值钱。八达岭值多少钱？如果八

达岭不允许有任何流通、任何转让，八达岭同样没有价值。

你承包的那块土地值多少钱？过去土地承包经营不允许转让

，哪怕你考上大学，家人都进了城，你没人种地了，那你也

不能转手，要么你抛荒，要么你找人来帮你种，许多人就干

脆选择抛荒。这种情况下土地能值几个钱？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主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农村土地适当范围内流转，转包出租都可以。如果你

进了城，没人种你承包经营的那块地，你可以转让给别人比

如转让给本村的。所以，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我们已经有了

一个比较好的法规，现在的物权法只是把这个法规的精华写

进去。这个问题应该说不大。 用益物权的第二项是建设用地

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允许流通，这没有问题。但开

发商拿到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能不能抵押呀？这就有问题了

。原稿本来写的是可以抵押，可现在居然就把它划掉了。这

一点现在争议比较多。 用益物权的第三项是农民宅基地的权

利问题，这个问题争论最厉害。原稿允许农民宅基地的适度



流转，原稿讲了，农村的宅基地不能单独出让，但是房屋出

让的时候宅基地视为同时出让。言外之意就是农村的房子还

是可以卖的。但是现在有人担心了：农村的房子如果可以转

让，宅基地跟着转让，那会不会变成变相的卖宅基地？经过

几度讨论，现在的办法很简单，就一句话：禁止城市人到农

村买房子。现在有人断言，土地承包经营权适当放开，农民

可以把耕地卖了；宅基地适当放开，农民可以把房子把宅基

地卖了。如果他把房子和耕地都卖了，钱用完了他上哪去呢

？市民还有社会保障，有最低救济，农民没有，那他怎么办

？他就丧失了生活来源，就要出乱子。于是，在维护社会稳

定的前提下，就从原来考虑的用益物权适度放开的思路上退

回去了。 现在规定，农民的宅基地，一家只能有一份。这份

宅基地是可以卖的。但同时又规定，农村的房子只能在同村

的人之间卖。这下就出问题了，我卖给村里的人，而他已经

有了一份宅基地，再买我的，那他不变成两份宅基地，不是

违法了吗？这么一来，就把农民房子的买卖限制在非常非常

小的范围。农民的房子不仅没法卖，也没法抵押，他到银行

借钱拿房子做抵押，法律不允许，说宅基地是集体的不是你

个人的，你凭什么抵押？有些农民就说了：我这宅基地说是

集体的，但其实都是我的，这房子都是我祖先留下的，是祖

屋。没进城的农民不服气，进了城的农民也不高兴，说我另

外花钱买私房，原来在农村的房子风吹雨打没人管，本来可

以卖个好价钱也卖不出手了，我的那份权利完全被抹杀了。

农民很有意见，说你们城市人的房子今天想卖就可以卖，是

完全产权，可以自由进入市场。我的房子名义上虽然说是我

的，可我对房子几乎没有处分的权利。想卖不能卖，进不了



市场，这不让那不让。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困难

。同样都是房屋私人所有，但是城市房屋私人所有，跟农村

房屋私人所有，它们的可流转度、可流通性是很不一样的。

农民私人所有的权利受到了限制。这很不合理，但目前似乎

又找不出适当的解决办法。 记者：这是不是理解为所有权意

义上的城乡差别？城市里的所有权是完整的，而农村里的所

有权是不完整的。 江平：对。城市的土地是有偿出让，所有

权就好办。农村的宅基地是无偿取得，所有权看起来似乎就

成问题，就受限制。但农村宅基地的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

，不搞无偿，搞有偿的行不行呀？我干脆买宅基地行不行呀

？可偏不让买，不让有偿。据说农村土地这么一买卖就变成

私人所有了，所以不允许。可城市住宅用地业主也没有所有

权，也只有使用权呀，70年的使用权，可这并不影响业主对

自己房产的完全产权。限制农民所有权的理念，跟公认的所

有权的概念不一致。既然房子是我的，我当然可以自由处分

。事实上却变成以土地的使用权来限制我的所有权，由于土

地使用权是无偿取得的，所以有偿盖的房子花再多钱，就算

是40万50万也不允许我卖。这是物权法起草中的一个难点。 

这次物权法对集体成员的财产权利做了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

规定。现在给了村民们两种救济手段：一是村民会议，一是

每个单个的村民都可以起诉。 记者：现在把物权法草案提交

全社会讨论，是不是意味着还有修改空间，还能找到更好的

解决办法？ 江平：这个难度比较大。如果尊重公民的意见尤

其是农民的意见，事情就比较好办。比如农民的意见肯定倾

向自由流转，宅基地干脆就私有化吧，我买下来再卖，我以

后不在这住我到城里住了，把农村房子卖给城里人，赚一笔



钱可以用来做生意，这为什么不可以？但从政府角度看，要

改也确实难。 宅基地应该是农民自己的。农民辛辛苦苦攒一

辈子，就攒了一套房子，你还要限制他的房子的流通。限制

了流通就等于限制了财产自由，因为财产的价值就在于流通

。农村的房子不允许卖，再好的房子只能自己来住，那算什

么产权？ 记者：农村的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保障

如何定义？现在农民的基本温饱不成问题，吃的穿的都有，

真正缺乏的保障是上学的问题、医疗的问题，可这些你只靠

土地保障得了吗？现在这些基本保障的维持，靠的都是农民

到城市打工挣回来的钱。 江平：如果这个问题再往深里说，

实际上又是城乡二元的割裂，又变成城市人跟农村人财产权

的不均等。农村承包经营的土地可以适度转让，可以卖，宅

基地却比这还落后。现在不是要城市化吗？要鼓励农村人口

转为城市人口吗？他到城市打工他考上大学，他都到北京到

上海了，他承包经营的土地可以转让，房子为什么就不能卖

？他在农村的房子只能卖给当地人不能卖给城里人，卖给村

里人谁需要啊？谁出得起好价钱啊？现在农村有些房子很不

错的，江浙农民的房子就很漂亮，不比城里人的差。不让这

些农民的房子卖出本来应该卖出的好价钱，让他经济上损失

很大，这有什么宪法上或者别的什么理由吗？ 记者：不仅农

民的宅基地不能自由处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也不能自由

处分，典型表现就是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不包括集体的土地。

物权法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江平：这也是很复杂的一

个问题。过去规定，国家可以把农村的土地用征收的办法征

到国家手上，再用国家出让的办法转卖给开发商。现在市场

化进程越来越快，还这么做是值得推敲的，所以原来的稿子



对这个问题一度比较宽松，它是这么写的：城市的规划区内

的集体所有的土地，只有通过国家征收以后才能出让。这句

话的意思显然是城市规划区以外的土地可以不受这个限制。

那么农村可不可以自己拿土地跟开发商交易？进一步说，农

民可不可以在自己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自己去开发，然后到市

场上卖房子？但这条现在也勾掉了。现在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仅限于对国家所有的土地。集体所有的土地就不能有建设用

地的使用权。所有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要想变成开发的建设

用地，都必须由国家征收。 记者：那么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

农民自己开发可不可以？ 江平：这点现在的草案虽然没写，

但显然也是不允许的，道理很简单，你自己要开发的话，你

开发的显然是耕地，现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没有不是耕地

的。而耕地要变成非耕地必须经过国家，你自己要把耕地拿

来盖房子卖肯定不行。这可以说是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权

利的一个很大的限制。 记者：征地引起的矛盾主要是因为交

易不对等、补偿不合理。这种情况下如何保障农民的权益？

是不是有必要把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确认到村组，村组真正

行使所有权？土地的集体所有往往没有一个法律上的主体，

相应的监督和制约只好落空。物权法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新

的制度安排？ 江平：有的。这方面可以说是物权法的一个亮

点。 这次物权法对集体成员的财产权利做了一些跟过去不一

样的规定。其第六十一条称，下列事项应当依法经过村民会

议讨论决定，注意，这里说的是“村民会议”而不是管理机

构或者管理者个人。一个事项是把本村的土地发包给外方，

一个事项是个别农户之间可耕地的调整，一个事项是征地补

偿费用的使用，怎么分配，这些事项都只能由村民会议来决



定。现在还有一条很重要，这条参照了相当于公司法的一个

规定，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决定，如果侵犯了公司

股东的合法权益，相关股东可到法院起诉。这条是这么写的

：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管理人作出决定侵犯集体

成员合法权益的，该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村民委员会作出决定侵犯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该集体成员

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所以现在给了村民们两种救

济手段：一是村民会议，一是每个单个的村民都可以起诉。

这两点都是集体成员对集体所有权有所制约，使集体所有可

以真正向着集体成员共有的方向转化。 记者：总体上您如何

评价物权法？ 江平：总的可以这么说，经过多少年的锤炼，

我们的物权法吸取了各个国家的有益经验，在保护财产权利

这点上，跟国际惯例大体上是接轨的，其基本规则是经得起

追问的。但在物权领域里不可能没有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

色主要就是土地权利的特点。外国是土地私人所有，我们是

土地国有。这些方面我们比较独特。但即便在这些方面，我

们也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经验可资借鉴，也是有进

步的。 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只是如何进一步开放。随着市场

化进程的提升，越来越需要扩大土地的流转范围；但土地流

转究竟开放到什么度，仍然是一个难点。随着市场化的发展

、改革的深化，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程度必然会进一步加大。

但有的时候，开放的口子一下子过大也可能出现难以控制的

情况。所以，怎样既推动社会进步，又保证社会稳定，这确

实是一个需要政治智慧的重大课题。 （许志勇、河中舟对本

文亦有贡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